
辽宁省涉案物品估价管理条例 

 

1996 年 1月 19 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根据 2004年 6 月 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辽宁省涉案物品估价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及时、准确、公正地对涉案物品进行估价，维护国家利益以及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涉案物品，是指赃物、罚没物、纠纷物。 赃物是指查获

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所侵占的物品。 罚没物是指查处各类违法案件没收的物品。

纠纷物是指人民法院判决涉及的和其认为需要估价的争议物品。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涉案物品的估价管理。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是涉案物品估价的

主管部门，负责涉案物品估价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估价机构与估价人员 

 

    第五条 涉案物品的估价机构是物价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和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估价机构。  

    第六条 涉案物品的估价人员必须由省物价部门统一组织考试。经考试合格

的，由省物价部门注册并颁发《估价资格证》。 

    第七条 估价人员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估价的，必须回避。  

 



第三章 估价程序 

 

    第八条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统称委托人，下同），对需要估价的涉案

物品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或拍卖前，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国家法律、法规对有关本条例所称涉案物品估价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委托人对涉案物品委托估价，应当提交《估价委托书》，并提供有关

资料。  

    《估价委托书》应当载明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来源、作案

或收缴时间等。  

    《估价委托书》应当加盖委托人公章。  

    第十条 估价机构受理委托后，应当指定 3名以上估价人员组成估价小组，

根据涉案物品的类别，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与估价。  

    第十一条 估价机构应当自接到《估价委托书》之日起 7日内作出估价结论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并制作《估价鉴定结论书》，送达委托人。  

    《估价鉴定结论书》必须由估价小组成员、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

加盖估价机构公章。  

    估价机构对涉案物品作出的估价结论，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处理案

件的依据或拍卖参考底价。  

    第十二条 委托人对《估价鉴定结论书》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估价鉴定

结论书》之日起 5日内向受托的估价机构提出复核申请。估价机构应当自接到复

核申请书之日起 7日内作出复核结论，并制作《估价复核结论书》；委托人对复

核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委托受托估价机构的上一级估价机构重新复核。上一级

估价机构应当自接到委托复核书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复核结论，并制作《估价复

核决定书》。  

 



第四章 估价方法 

 

    第十三条 估价机构对涉案物品必须根据作案时和罚没物收缴时以及纠纷物

委托估价时的当地同类物价格、质量状况和新旧程度，按质估价。  

    第十四条 对流通领域涉案物品，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

国家指导价的，按国家指导价的准基价计算；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按市场平均价

格计算。  

    第十五条 对生产领域涉案物品，按完工程度和成本折合计算。  

    第十六条 对已使用或已陈旧的涉案物品，按成新率、尚存使用价值或残值

折合计算。  

    第十七条 对无法追缴的涉案物品，根据其实物形态，比照本章的相关规定

计算。  

 

第五章 罚 则 

 

    第十八条 委托人对涉案物品未按规定委托估价的，由物价部门责令其委托

估价；未经估价擅自处理的，按人事管理权限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估价机构未按规定的估价方法和估价程序估价的，由物价部门宣

布其估价结论无效，责令重新估介，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

停业整顿。  

    第二十条 估价人员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玩忽职守，致使估价结论失实的，

由物价部门宣布估价结论无效，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吊销《估价

资格证》；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对需要变卖处理的过期无主物，参照本条例进行估价。  

    第二十二条 估价费由委托人支付，收取办法和标准由省财政部门和物价部

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